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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印发重庆市加力振作工业经济

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渝经信规范〔2023〕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

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，机关各处室：

《重庆市加力振作工业经济若干政策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予印发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3 年 1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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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加力振作工业经济若干政策措施

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市政府有关部署，着力

稳工业、提质量、增效益，制定以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做强做优引领发展

1.落实领军（链主）企业培育行动计划，分类施策支持企业

上规模、上水平、上效益，对实施技术改造投资或扩大再投资后

年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 10 亿元及以上工业企业，给予 100 万元

及以上奖励。

2.对开放供应链、构建专业化配套集群成效显著且年累计采

购额在 1 亿元及以上的重点骨干企业，按其新增采购额 1%比例

给予最高 200万元奖励。

二、着力稳住中小企业市场主体

3.落实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，对国家“小

巨人”培育企业、首次认定（复核）的国家“小巨人”企业和制

造业单项冠军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孵化器，给予 50 万元—200

万元奖励。

4.组建专项基金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，优选 100家专精特

新企业开展上市培育。

5.实施停产半停产企业兼并重组、租赁经营、转产经营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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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合作“四个一批”专项行动，着力推进重点产业、过剩产能、

核心技术等领域企业整合闲置资源实现重组重整。

三、加快培育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

6.支持企业新建或升级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，建设智能网

联汽车应用场景（测试场），按照项目投资额的 30%，给予最高

500 万元补助。支持企业研发智能车控、智能座舱、智能驾驶、

车端网联等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配套产品，给予最高 300万元补助。

7.对全新新能源乘用车研发给予最高 500 万元奖励，对氢燃

料电池商用车研发奖励给予最高 800 万元奖励，对新能源车型公

告检测给予最高 300万元奖励。

8.对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取得用于垫付新能源汽车购置补

贴的专项融资产品，给予最高 500万元贴息补助。对建成投入运

行并符合补贴标准的加氢站给予建设补贴和运行补贴。

四、全力推动电子产业集群稳链补链延链强链

9.支持智能终端企业稳岗留工、上新品、调结构、稳增长、

强智造、降成本，对企业新开发生产服务器、人工智能硬件，以

及计算机、智能手机等终端高端产品和增量部分给予一定奖励。

10.全力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升级发展，持续强化投资支持，

对实际到位投资 2000 万元以上的集成电路设计类企业，按照

12%的比例，给予最高 500万元资金支持。对实际到位投资 5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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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、封测类企业，给予最高 2000 万元贴息

支持；对实际到位投资 2 亿元以上的集成电路装备、材料类企业，

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贴息支持。

五、引导装备、材料和消费品等产业转型升级增效

11.首次进入市场推广使用阶段的前 3 台（套）或首批次投

保的装备给予保费补贴，按照不超过实际投保年度保费的 80%

且实际保险费率不超过 3%上限计算，单个产品年保费补贴最高

500 万元。

12.支持新材料企业加快发展，对企业投资国家急需战略性

新材料、轻合金产业链、先进钢铁产业链以及化工新材料关键环

节项目，择优给予最高 300万元支持。

13.支持消费品企业提质增效，对入选年度消费品工业重点

培育品牌、参加 2022/2023 中国（成渝）美食工业博览会活动、

通过“揭榜挂帅”入选重庆消费品工业特色产业链平台的企业，

对品牌建设费用、项目投入或经绩效评价合格的，择优给予 20

万元—200 万元奖补。

六、支持生物医药、软件信息等高成长性产业创新发展

14.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，对获得新产品生产注册批

件的化学药、中药、生物制品、医疗器械、新上市供应链关键产

品，通过国际注册的药品及三类高端医疗器械，通过或视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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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性评价产品的企业以及开展第三方研发服务平台建设和运

行的企业，给予 100万元—500 万元奖励。

15.深入实施软信产业“满天星”行动计划，对重点软信企

业、市级软件产品、市级软件公共服务平台、首版次软件产品，

以及开展软件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的单位，符合相关条件的，给予

100 万元—500 万元奖励。

七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

16.支持企业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高水平研发机构，对获

评优秀的市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市级研发机构以及国家级技术

创新示范企业、质量标杆企业、各类创新平台认定企业给予奖励，

鼓励企业积极牵头或参与各类标准制修订，增加企业行业话语权。

17.对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和行业性研究院建立的新一

代信息技术、先进传感器封测等领域的研发、检测、试验等平台

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给予 100 万元—2000 万元支持。

18.继续支持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，对集成电路、汽车电子

等创建期内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重点关键产业园，给予最高1000

万元/年支持。

八、深入推进智能制造、绿色制造

19.推进“抓项目扩投资”专项行动，滚动推进新签约、新

开工、续建、新投产、新达产等“五个一批”项目，加快投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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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释放。

20.深入实施智能制造，支持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

厂，培育工业互联网新模式，开展 5G、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

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应用示范，择优给予企业 50 万元—1000 万元

支持。

21.支持企业开展节能、节水、清洁生产等绿色技改，着力

打造一批绿色工厂、绿色园区，开展川渝节能环保品牌行活动，

打造一批节能降碳综合服务、绿色低碳能力提升示范项目，择优

给予 50 万元—1000 万元奖励。

九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要素保障

22.滚动出台减负政策措施目录清单，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落

地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、经营服务性收费，落实涉企保证金和

生产要素优惠政策。严格执行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，

做好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，集中化解存量拖欠，严

防新增拖欠。深入开展“企业吹哨、部门报到”专项行动，政企

互动、市区联动、部门协同，分级分类推动企业诉求和问题事项

办理。继续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稳保行动，“一链一策”、“一企

一员”，日监测、日调度重点企业供应链运行，深入实施“链长

制”，推进问题化解。

23.统筹全市电力、煤炭、天然气、运输等保障工作，供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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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侧发力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产业链、重点企业能源需

求。完善企业融资需求就近响应机制，推进“渝企金服”区县子

平台和服务机构建设。推动商业价值信用贷、转贷应急政策扩面

增效，开展中小制造企业抵押增值贷款试点。


